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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為培育兼具全球視野、在地經驗，並且能活用新媒體、駕馭新科技的國際傳播人才，國際影音串流平

台 TaiwanPlus 規劃大專院校生實習計畫，歡迎不限科系的大專院校學生（含研究生）申請，參與打造

第一個屬於台灣觀點的英文平台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團隊共事。 

 

對象 

以國內外大專校院學生及研究生為主（含即將入學及應屆畢業）。不限國籍、性別、種族，歡迎任何

對 TaiwanPlus 有興趣、想讓世界聽見台灣聲音 Bring Taiwan to the World 的學生主動報名。 

 

期間與時數 

分為三階段辦理（如因業務需要或特殊原因，實習日期雙方可協調後訂定）： 

一、上學期（秋季）：每年 9 月至次年 1 月。 

二、下學期（春季）：每年 2 月至 6 月。 

三、暑期：每年 7 至 8 月。 

實習總時數達 160 小時即可取得實習證明；惟有折抵校方實習學分需求者，每學分以 80 小時為限。 

 

津貼與保險 

一、TaiwanPlus 實習不給付薪資與津貼，實習期間之餐食、住宿、交通等費用，皆由學生自理。 

二、TaiwanPlus 將為實習生於實習期間辦理新台幣一百萬元之團體意外保險。 

 

申請辦法 

檢附「TaiwanPlus 實習申請表」（TaiwanPlus Internship Application Form）及各單位所要求之「應備文

件」後，Email 至指定信箱 intern@taiwanplus.com 後即可完成報名。 

 

審核流程 

一、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 



所有申請者通過書面審查後方可取得面試資格。審查未錄取、不符合報名資格、未備齊所需文件

者將不另行個別通知。 

二、第二階段：單位面試 

取得面試資格者，將依需求單位、投遞順序、申請者實習志願序進行部門分發；面試日期由各部

門督導安排並個別通知申請者。 

三、第三階段：公告錄取 

最終實習名單將統一由行政部寄發錄取通知。 

 

成績考核 

一、學生在實習期間因故中止實習，其實習時數未達本會規範之總實習時數 3 分之 2 者，或未符合本

會實習基本規範者，實習成績不予考評。 

二、實習完成後應繳交心得報告或部門規定之作業，形式與字數不拘。符合本會訂定之實習總時數及

考核之學生，本會將核發實習證明書。 
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實習生報到時間、地點與所需資料由行政部通知錄取學生，並於報到當日進行人員報到事宜。 

二、所有實習生皆須簽訂實習合約書，並於實習期間遵守本會相關規定。 

三、實習生於報到時領取臨時門禁卡，學生應善盡保管責任，於實習最後一天向行政部繳回門禁卡。

如遺失須賠償新台幣 200 元。 

 

聯絡資訊 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3 號 9 樓 

電子郵件：intern@taiwanplus.com 

 


